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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董事調任

眾安在綫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歐晉羿先

生（「歐先生」）已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轉任為執行董事，自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

日起生效。

歐先生之個人履歷詳情

歐先生，二十五歲，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加入本公司，並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

董事會轄下投資決策委員會成員，主要向董事會提供專業意見及判斷。彼自二零

一六年一月起擔任百仕達控股有限公司的非執行董事，該公司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

易所上市（股份代號：1168）。歐先生亦為有我在（北京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。

歐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七月獲得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學士學位。彼於二零一五年八

月至二零一六年八月曾於Thrive Capital任投資團隊成員，亦曾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

一五年期間歷任百仕達的企劃發展部經理。歐先生為本公司董事長及執行董事歐亞

平先生之子。



歐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，而根據《眾安在綫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，

董事每屆任期三年。歐先生有權收取董事袍金每年人民幣 62,500元，此乃由本公司

提名薪酬委員會考慮可資比較公司支付薪酬的水平、其時間投入與職責，以及本公

司及其附屬公司及合併聯屬實體的僱傭情況等因素而釐定，且須不時接受本公司提

名薪酬委員會檢討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歐先生 (i)於過往三年並無擔任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交易

所上市之公眾公司之任何董事職務；(ii)與本公司任何董事、高級管理層或任何主要

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；及 (iii)並無持有或被視為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

第 571章）第XV部所界定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權益。

此外，歐先生並無任何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51(2)(h)條

至第 13.51(2)(v)條的規定而須予披露的資料，亦無涉及任何須據此予以披露之事

宜。除上文所述外，並無任何其他事項須知會本公司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
眾安在綫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首席執行官

陳勁

中國上海，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歐亞平先生（董事長）、陳勁先生（首席執行官）及歐

晉羿先生，五名非執行董事韓歆毅先生、賴智明先生、王國平先生、胡曉明先生及鄭方先生，以及

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爽先生、陳慧女士、杜力先生、Yifan Li先生及吳鷹先生。

*  僅供識別及以「ZA Online Fintech P & C」在香港經營業務


